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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本 報 告 書 敍 述 國 際 法 院 --九 六 九 年 八 月 一 日 至 一 九 七

0 年 七 月 三 +  — 日 期 間 之 工 作 。 本 報 吿 書 係 業 經 大 會 在 一 九  

六九年十 

之 膚 續 。

六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備 案 之 一 九 六 八 年 至 一 九 七 0 年 報 吿 書 +

臺 ， 法院之組織

^ 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，大 會 及安 全 理 事 會 選 擧

Mr, Dillard, Mr, Ignacio-Pânto, Mr. de Castro, Mr, Morozov 及

Mr. Jimenez dè Aréohaga 爲 法 院 法 官 ，以實院長  Bustamante jr Rivero 
副院長 Koretsky反 法 官 田 中 、 Jessup及Morelli於 一 九 七 0 年二月 

五 日 任 期 屆 满 時 之 遺 缺 。 上 述 五 位 新 法 官 於 一 九 七 0 年二月 

六 日 就 職 ，並 於 ，一九七 0 年二月二  + 四日在法院所擧行之一次  

公 開 出 庭 時 發表 规約 第二  + 條 所 规 定 之 鄭 重 宣 言 。

^  一 九 七 0 年 二 月 + 九 日 ，法 院 選 擧 法 官 Sir Muhammad 
Zafrulla K h a n爲 院 長 ，法 官 Ammoun爲 副 院 長 ，任 期 三 年 。

^  因 此 ，目 前 法 院 之 組 織 情 形 如 下 ：院 長 Muhaimiad 
Zafrulla Khan,副院長  F. Amraoun, 法官 Sir Gerald Fitzmaurice,
L. Padilla Nervo, I. Forster, A, Gros, C . Bengzon, S. Fetren,
M. Lachs, C,D, Onyeama, H.C, Dillard, L. Ignacio-Pinto,
P, de Castro, P.D, Morozov 及 E. Jiménez de Aréohaga o

^  法 院 爲 迅 速 處 理 事 務 ’ 毎 年 組 織 ，，~'簡 易 分 庭 （規約第 

二 + 九 條 ） 。 該 分 庭 已 於 一 九 七 0 年 二 月 二 + 日 組 成 ，其成 

員 如 下 ：

法 官 ：

^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’ 第二 + 四 屆 會 ，補 編 第 五 號 ( A/7605 

a n d Cor r .  1 ) 0



院長  Sir Muhammad Zafrulla Khan, g!j 院長  Ammoun,法官 Padilla Nervo, 

Bengzon 反Lachs °
候 補 法 官 ：

法官 Ignacio-Pinto及 d© Castro。
現 有 法 院 所 委 派 之 委 員 會 四 個 ：預算及行政問題委員  

會 ，法 院 规 則 修 訂 委 員 會 ，關 係 問 題 委 員 會 及 圖 書 館 委 員 會 。

法 院 驚 悉 Mr. B. Winiarski於 一 九 六 九 年 +  二月四日逝 

世 ，無 任 悲 悼 。 按 Mr. B. Winiarski自 -一九 四六年至一九六七  

年 爲 法 院 法 官 ，一 九 六 一 年 至 一 九 六 四 年 爲 法 院 院 長 。

法 院 書 記 官 長 爲 Mr，S. A(^uarcme副 書 記 官 長 爲 Mr. W. Tait
»

. 法院之管轄  

甲 . 法 院 對 訴 訟 事 項 之 管 轄 權

々 一 九 七 0 年 七 月 三 + — 日國際法院規約當事國計有一  

百 二 十 六 國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以 及 列 支 敦 斯 登 、聖 馬 利 諾 及 瑞 士 。

一 g  此 外 ，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反 越 南 共 和 國 亦 得 向 法 院  

起 拆 ，該 兩 國 已 向 法 院 書 記 官 處 交 存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月 十 五 □ 安  

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九 （一 九 四 六 ）爲 此 规 定 之 聲 明 書 。

一 九 七 0 年 三 月 + 六 日 波 札 那 政 府 向 秘 書 長 存 放 按  

照 規 約 第 三 十 六 倏 規 定 接 受 法 院 强 制 管 轄 權 聲 明 書 一 件 。 一 

九 七 0 年 四 月 七 日 加 拿 大 政 府 撤 囘 其 先 前 接 受 法 院 强 制 管 轄 權  

之 聲 明 書 ，並 存 放 新 聲 明 書 一 件 。

一 ^  經 過 上 述 變 更 ，目 前 計 有 四 十 六 國 ，動於接受同樣  

義 務 之 任 何 其 他 國 家 ，承 認 法 院 有 强 制 管 轄 權 ，但其中往往附



有 保 留 。 此 等 國 家 爲 ：澳 大 利 亞 、比 利 時 、波 札 那 、柬 墙 赛  

加 拿 大 、中 國 、哥 倫 比 亞 、丹 麥 、多 明 尼 加 共 和 國 、薩爾冗多、 

芬 蘭 、法 蘭 西 、岡 比 亞 、海 地 、宏 都 拉 斯 、印 度 、以 色 列 、日 

本 、肯 亞 、賴 比 瑞 亞 、列 支 敦 斯 登 、盧 森 堡 、馬 拉 威 、馬耳他、 

模 里 西 斯 、皇 西 哥 、荷 蘭 、紐 西 蘭 .、尼 加 拉 瓜 、奈 反 利 亞 、挪 

威 、巴 基 斯 坦 、巴 拿 馬 、菲 律 賓 、葡 萄 牙 、索 馬 利 亞 、蘇 丹 、 

史 冗 濟 蘭 、土 耳 其 、鳥 干 達 、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、大不列顧及 

北 爱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、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、烏 拉 圭 。

一 ^  一九六九年八月一日以来計有四件條約•已在聯合國 

秘 書 處 登 記 並 經 知 照 法 院 ，內 中 规 定 法 對 訴 訟 事 項 有 管 轄 權 ： 

丹 麥 及 阿 富 汗 關 於 航 空 業 務 之 協 定 ，定期航空業務關税訂 立辦  

法 巴 黎 國 際 協 定 ，酒 類 分 析 及 鑑 定 方 法 標 準 化 巴 黎 公 約 ，及飛 

機 上 犯 有 罪 行 及 某 種 其 他 行 爲 問 題 東 京 公 約 0 此等條約及公  

約 之 一 覽 表 載 法 院 一 九 六 九 至 一 九 七 0 年 年 鑑 第 四 章 內 。 此 

外 ，現 行 條 約 或 公 約 中 ，凡 規 定 應 將 案 件 提 交 常 設 國 際 法 院 者 ， 

也 在 法 院 管 轄 之 列 （規 約 第 三 十 七 條 ） 。

一 一 九 四 七 年 至 一 九 六 七 年 法 院 總 名 單 上 登 列 訴 訟 事  

件 計 三 + 九 起 。 一 九 六 七 年 是 登 列 此 類 任 何 新 訴 訟 事 件 之 最  

後 一 年 。 惟 法 院 所 須 受 理 案 件 之 數 目 實 際 上 應 視 爲 二 + 四起， 

因 爲 法 院 名 單 上 所 列 案 件 中 ，有 八 起之 申 請 國 在 其 申 請 書 內 承  

認 對 方 尚 未 接 受 法 院 之 管 轄 ，且 因 有 若 干 案 件 雖 同 出 一 源 ，但 

分 別 登 列 單 上 ，故 可 視 爲 同 一 案 件 。

一 巧 該 二 十 四 案 件 涉 及 三 十 三 個 國 家 ，卽 ：河爾巴尼亞、 

比 利 時 （涉 及 雨 案 ） 、保 加 利 亞 、柬 塘 寨 、嚷 麥 隆 、哥偷比亞、 

丹 麥 、衣 索 比 亞 、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、法 蘭 西 （涉 及 七 案 ） 、



希 朦 、瓜 地 馬 拉 、宏 都 拉 斯 、印 度 、伊 朗 、以 色 列 、義 大 利 、 

黎 巴 嫩 （涉 及 兩 案 ） ，賴 比 瑞 亞 、列 支 敦 斯 登 、荷 蘭 （涉及三案）， 

尼 加 拉 瓜 、挪 威 、（涉及雨案），秘魯 、葡 萄 牙 、南 非 、西 班 牙 、瑞 

典 、瑞 士 、泰 國 、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、大 不 列 顏及 北 爱爾 蘭聯 合  

王 國 （涉 及 八 案 ）及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（涉 及 四 案 ） 。

乙 . 法 院 對 諮 詢 事 件 之 管 轄 權

一 下 列 各 機 關 得 請 法 院 對 屬 其 工 作 範 圍 之 法 律 問 題 提  

供 諮 詢 意 見 ：

聯 合 國 （大 會 、安 全 理 事 會 、經 濟 壁 社 會 理 事 會 、託管理 

事 會 、大 會 臨 時 委 員 會 、申睛覆核行政 法 庭判 決 事宜  

委 員 會 ）

國際勞工組織 

聯 合 國 糧 食 及 農 業 組 織  

聯 合 國 敎 育 科 學 文 化 組 織  

國際民航組織 

國際復興建設銀行  

國際銀公司 

國際發展協會  

國際貨带基金會  

世界衛生組織  

國際電訊同盟  

世界氣象組織  

政府間海 事 諮商 組 織  

國際原子能總署



法 院 一 九 六 九 至 一 九 七 o 年 年鑑 第四章所列各項國  

際 文 書 內 亦 規 定 法 院 對 諮 詢 事 件 之 管 轄 權 。

一八、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間法院提供諮詢意 '見計  

十 三 項 ，其 中 十 一 項 係 應 大 會 之 諧 求 ，一 項係應文敎組織執行  

委 員 會 之 請 求 ，另 一 項 係 應 海 事 組 織 大 會 之 請 求 。 安全理事 

會 於 一 九 七 0 年 決 定 請 求 法 院 提 傅 一 項 諮 詢 意 見 。

倉 . 法 院 之 司 法 工 作  

甲 ， 巴 塞 隆 納 電 車 電 燈 電 力 有 限 公 司 案

( 新 申 諧 書 ：一 九 六 二 年 ）

一 A  本 報 吿 書 期 間 內 ，法 院 宣 吿關 於 巴 塞 隆 納 電 車 電 燈  

電 力 有 限 公 司 案 （新 申 請 書 ：一 九 六 二 年 ）（比 利 時 對 酉 班 牙 ） 

第 二 期 之 判 詞 。 爲 此 ，法 院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.辛 +  二 

月 + 七 日 期 間 及 一 九 七 0 年 一 月 五 日 至 二 月 五 日 期 間 ，進行公 

開 審 飘 一 次 ，秘 密 會 議 二 十 四 次 。

二 g 本 案 係 比 利 時 政 府 對 西 班 牙 政 府 提 出 之 訴 訟 ，起因 

於 加 拿 大 立 案 之 某 一 公 司 在 西 班 牙 宜 吿 破 産 。 申訴目的在耍 

求 賠 償 比 利 時 政 府 所 稱 因 西 班 牙 國 家 各 級 機 關 對 課 公 司 採 取 達  

反 國 際 法 行 動 而 使 該 公 司 比 利 時 籍 股 東 蒙 受 之 損 失 。 西班牙 

政 府 曾 提 出 四 項 初 步 異 議 ，法院於其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 

判 詞 （國 際 法 院 一 九 六 四 年 棄 報 ，第 六 頁 ）中驳囘其中雨項異 

議 ，並 將 其 餘 兩 項 異 議 併 入 案 情 。 後 雨 項 異 議 中 ，有一項意 

謂 加 會 大 立 案 公 司 之 盼 東 雖 爲 比 利 時 籍 ，但比利時政府無權提  

出 賠 償 該 公 司 所 蒙 受 損 失 之 耍 求 ；另一項異議意謂西班牙當地



可 用 之 補 救 辦 法 筒 未 用 盡 。 對 併 人 案 情 之 異 議 及 案 情 本 身 之  

書 面 程 序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七 月 一 日 結 束 ，乃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四 月 +
五 日 至 七 月 二 + 二 日 進 行 審 訊 ? 本 案 之 文 件 共 達 一 八 ，0 0  

0 賣 左 右 。

二一 ' 法 院 以 其 一 九 七 0 年 二 月 五 日 判 詞 （國際法院一九 

七 0 年 葉 報 ，第 三 頁 ） ，政 囘 比 利 時 政 府 之 耍 求 ，認爲關於西 

班 牙 對 加 拿 大 立 案 公 司 所 採 措 施 ，比利時政府並 無 確認 之 權利  

可 以 對 該 公 司 之 比 利 時 籍 股 東 行 使 外 交 保 護 。 法院一九六九  

至 一 九 七 0 年 年 鑑 第 四 章 內 對 該 判 詞 曾 詳 加 分 析 。

二 受 理 本 案 時 ，法 院 之 組 成 如 下 ：

院長 Suŝ bamante y Rivero î 副院長：Koretsky j 法官 Sir Gerald Fitzmaurioe, 
田 中 ，Jessup，Morelli ，Padilla Nervo ，Forster， Gros > Ammoun，
Bengzon， Petren ，Lachs及 Onyeama ;專案法官  Armand-Ugon 及 Riphagen。

二 ^  法 院 以 十 五 票 對 一 作 此 決 定 ，多數一方有十二票係  

根 據 判 詞 所 載 列 之 理 由 。 法 官 Petrén，Laohs反 Onyeama在判詞 

之 後 附 具 聲 明 ’院 長 Bustamante y Rivero連 同 法 官 Sir Gerald 
Pitzmaurice ，田 中 ， ’ Morelli ’ Padilla Nervo， Gros 
及 Ammoun均 附 具 個 別 意 見 （法 官 田 中 ，Jessup及 Gros均表示彼 

等 之 意 見 並 非 根 據 判 詞 之 理 由 ） 。 專 案 法 官 Riphagen則附具 

異 議 意 見 。

乙 . 南 非 不 顧 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二 七 六  

( 一 九 七 0 ) ，繼續留駐納米比亞  

( 西 南 非 ） ，對於各國之法律後果

二 巧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於 一 九 七 0 年 七月二十九日通過



決 議 案 二 八 四 （一 九 七 0 ) 如 下 ：

"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重 申 聯 合 國 對 納 來 •fch亞 領 土 反 人 民 負 有 特 殊 青 任 ， 

覆 按 關 於 納 米 比 亞 問 題 之 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二 七 六  

( 九 七 0  ) ，

豐 悉 依 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二 七 六 （一 九 七 0 ) 設立 

之 專 設 小 組 委 員 會 所 提 報 告 書 ^^及 建 議 ，

褒悉專設小組委員 .會關於可否徵求國際法院諮詢意  

見 所 提 之 建 議 ，

認 爲 國 際 法 院 之 諮 詢 意 見 ，動於安全理事會進一步  

審 議 納 米 比 亞 問 題 ，及 推 進 理 事 會 所 致 力 之 目 標 ，均有 

稗 益 ，

(一） 決 定 依 照 憲 章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(一)項 ，將下述問題  

提 送 國 際 法 院 徵 求 諮 詢 意 見 ，並請 將 諮詢 意 見 儘 早 送 達  

安 全 理 事 會 ：

" 南 非 不 顧 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二 七 六 （一 九 七 0 ) ， 

繼 續 留 駐 納 来 比 亞 ，對 於 各 國 之 法 律 後 果 如 何 ？'，

(二） 睛 秘 書 長 依 照 國 際 法 院 規 約 第 六 十 五 條 ，將本 

決 議 案 連 同 足 以 蘭 明 問 題 之 一 切 文 件 ，遞 送 國 際 法 院 。 '

肆 . 法 院 规約 及规則 與行 政 問題

二 巧 在 本 報 吿 書 期 間 內 ，法 院 前 期 成 員 （一 九 七 0 年二 

月 六 日 以 前 ）及 本 期 成 員 （在 一 九 七 0 年 二 月 + 二日至二  + 六 

日 間 之 九 次 秘 密 會 議 中 ）先 後 處 理 各 項 行 政 問 題 。



二 巧 法 院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提 議 對 规 約 第 二 + 二條第一項之 

修 正 ，並 對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二 十 八 條 作 有 關 之 修 正 。

法 院 提 議 在 第 二 + 二 條 第 一 項 中 "法 院 設 在 海 牙 " 等 字 後 面 增  

列 "或 大 會 於 任 何 時 經 法 院 建 議 所 核 定 之 另 一 地 方 " 。 法院 

鄭 重 指 出 此 並 非 建 議 法 院 應 設 於 海 牙 以 外 之 任 何 地 方 ，而僅係 

耍 求 在 原 則 上 應 由 大 會 依 法 院 建 議 而 決 定 法 院 得 設 在 其 所 認 爲  

最 能 有 效 執 行 職 務 之 任 何 其 他 地 方 。 如此 則 法院 在 決 定 所 在  

地 方 面 ，使 舆 其 他 國 際 團 體 及 機 關 之 情 形 相 同 。

二 卞 一 九 六 九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，大會 決 定 將 此 項 問 題 列 入  

第 二 十 四 屆 會 議 程 ，並 將 其 發 交 第 六 委 S 會 。

二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月 二 + 三 日 ，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二 七  

二 （一 九 六 九 ）建 議 大 會 通 過 關 於 爲 規 約 當 事 國 而 非 聯 合 國 會  

員 國 之 國 家 參 加 修 正 规 約 程 序 之 规 定 。

二 A  — 九 六 九 年 + 二 月 四 日 ，大 會 決 議 案 二 五 二 0 ( 二 

十 四 ）決 定 ：

" (a) 凡 爲 國 際 法 院 规 約 當 事 國 而 非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之 國  

家 得 在 大 會 以 與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同 樣 之 方 式 參 加 规 約 之 修 正 ;
(b) 國 際 法 院 规 約 之 修 正 案 經 规 約 當 事 國 三 分 之 二 表  

決 通 過 ，並 經 规 約 當 事 國 三 分 二 各 依 其 憲 法 程 序 批 准 後 ， 

依 照 规 約 第 六 + 九 條 及 聯 合 國 憲 章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之 规 定 ， 

對 於 规 約 所 有 當 事 國 發 生 效 力 。 "

^  參 閱 一 九 六 八 年 至 一 九 六 九 年 國 際 法 院 報 吿 書 （A/ 
7605 and C o r r . ) , 第 三 十 二 段 至 第 三 十 三 段 。



一 九 六 九 年 + 二 月 十 二 日 ，大 會 依第 六 委員 會 之建  

議 & ，決 定 暂 緩 審 議 修 正 法 院 规 約 第 二 + 二 、二十三及二十八  

各 條 問 題 ，並 請 秘 書 長 將 此 項 目 列 入 第 二 十 二 屆 常 會 臨 時 議 程

乙 . 修 改 法 院 規 則 #

兰一、 法 院 於 一 九 六 七 年 着 手 修 改 法 院 規 則 ，並委派一個 

委 員 會 對 此 問 題 向 法 院 提 具 建 議 。 顯然一 九四 六 年法 院 所通  

過 規 則 之 若 干 部 分 已 不 復 完 全 符 合 現 代 國 際 法 庭 之 需 耍 ，而認 

爲 須 使 其 適 應 近 年 發 生 之 變 動 與 世 界 時 勢 之 步 調 。 倘能更加 

明 確 徹 底 陳 明 法 院 程 序 ，當 能 便 利 法 院 之 使 用 。

法 院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審 議 並 於 初 讀 之 後 通 過 關 於 法 院  

之 組 織 、院 長 、內 部 職 務 ，及 所 有 訴 訟 事 件 通 用 之 書 面 與 口 頭  

程 序 之 新 規 則 。 惟 當 時 因 法 院 司 法 工 作 之 故 ，法院規則修改  

事 宜 不 得 已 暫 吿 停 頓 。

运兰 ' 法 院 規 則 修 訂 委 員 會 自 一 九 七 0 年 五 月 + 九日起恢 

復 工 作 ，俾 就 法 院 規 則 中 未 經 法 院 處 理 之 若 干 部 分 ，亦卽適用 

於 拆 訟 事 件 之 特 殊 程 序 （如 臨 時 保 獲 、初 步 異 議 等 等 辦 法 ） ， 

判 決 、諮 詢 意 見 、分 庭 、書 記 官 處 等 規 則 ，擬 具 提 議 。

法 院 並 請 法 官 對 業 經 初 讀 通 過 之 規 則 發 表 更 進 一 步  

之 意 見 ，修 訂 委 員 會 並 據 此 擬 具 二 讀 之 提 議 。

V  參 閲 第 六 委 員 會 報 吿 書 （ ) 0

參 閱 一 九 六 七 至 一 九 六 八 年 國 際 法 院 報 吿 書 （ ) 
第 二 十 八 至 三 十 四 段 。



兰 巧 該 委 員 會 之 提 議 將 由 法 院 在 下 次 集 會 時 討 論 。 在 

修 訂 工 作 終 結 之 前 ，一 九 四 六 年 法 院 規 别 仍 全 部 有 效 。

伍 . 法 院 之 刊 物 及 文 件

法 院 之 刊 物 分 發 有 權 在 法 院 出 庭 之 所 有 國 家 政 府 及  

世 界 么 地 之 各 大 法 律 圖 書 館 。 此 外 ，法院並在適當情形下參  

加 聯 合 國 出 版 物 保 存 圖 書 館 系 統 及 聯 合 國 國 際 法 講 授 研 習 傳 播  

與 廣 泛 了 解 協 助 方 案 。 法 院 刊 物 之 出 售 由 聯 合 國 秘 書 處 銷 售  

組 辦 理 。 世 界 各 地 經 售 聯 合 國 出 版 物 之 任 何 書 店 均 可 購 得 。 

書 單 免 費 分 發 ，每 年 均 有 增 補 。

法 院 之 刊 物 目 前 計 有 三 種 年 輯 ：判 詞 、諮詢意見反 

命 令 葉 編 ；有 關 法 院 之 各 種 著 作 及 文 件 書 目 ；以 及 法 院 年 鑑 。 

前 兩 種 年 輯 之 最 近 一 卷 已 於 一 九 七 0 年 初 出 版 （~ -九六九年國 

際 法 院 * 報 及 國 際 法 院 書 目 第 二 十 三 號 ） ；一 九 七 0 年二月五 

日 判 詞 於 宜 判 後 數 日 以 一 九 六 九 年 國 際 法 院 葉 報 分 册 之 形 式 出  

版 。 上 述 第 r:種Æ 輯 （一 九 六 九 至 一 九 七 0 年 國 際 法 院 年 鑑 ） 

將 於 本 報 吿 書 發 表 時 同 時 出 版 。

壬 法 院 並 出 版 另 一 葉 編 ，題 爲 訴 狀 、口 述 辯 詞 、文 件 ， 

其 中 載 列 法 院 受 理 之 每 一 案 有 關 之 全 部 文 件 。 此一葉編之各  

卷於每案終結後 ■儘 可 能 提 早 出 版 。 因 此 ，在本報吿書期間內  

出 版 者 有 訴 狀 、口 遂 辯 詞 、文 件 葉 編 中 關 於 西 南 非 各 案 （第十 

二 卷 ）及 巴 塞 隆 納 電 車 電 燈 電 力 有 限 公 司 案 之 各 卷 。 惟按法 

院 在 案 件 終 結 之 前 ，得 諮 商 當 事 各 造 之 意 見 ，將訴狀送交提出  

請 求 之 有 權 在 法 院 出 庭 之 任 何 國 家 政 府 ，並 得經 當 事 各 造 之 同



意 ，.將 訴 狀 公 諸 外 界 人 士 。 關 於 巴 塞 隆 納 電 車 電 燈 電 力 有 限 公  

公 司 一 案 （新 申 睛 書 ：一 九 六 二 年 ）卽 照 此 辦 理 。

法 院 目 前 正 着 手 編 製 其 他 刊 物 ，旨在加深外界對法  

院 工 作 之 瞭 解 ，俾 對 所 需 耍 之 各 方 面 協 力 促 進 國 際 司 法 發 展 之  

努 力 有 所 助 益 。

法 院 經 常 發 出 新 聞 公 報 、簡 報 及 背 景 節 略 ，使律師、 

大 學 敎 員 與 學 生 、政 府 官 員 、新 聞 界 及 公 衆 獲 悉 法 院 之 工 作 、 

職 務 及 管 轄 權 。

國際法院院長  

( 簽 名 ） Zafrulla Khan

一 九 七 O 年八月 

日 ，海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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